新北市政府各級公立學校設施認養計畫
95年6月29日北府教國字第0950456855號函公布
100年1月14日北教環字第1000035521號函修訂
一、目的：
為結合民間企業力量、擴大運用社會資源，共同參與地方教育，建立捐助學校模式，鼓勵參與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教育，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升教育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二、辦理單位：
本市各級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三、計畫用詞定義：

(一)學校設施：指學校教學設備、校舍建築物及相關附屬設備。

(二)認養：對公布學校需求項目，自行洽選學校，認養學校設施改善或校舍整建之全部或部分。
(三)認養者：指依本計畫規定辦理認養之企業、自然人、法人或機關團體。
(四)認養標的物：指認養者經認養指定之學校設備、校舍建築物及相關附屬設備。
(五)捐設：指由認養者自行購置或建置之學校設施，並將其所有權移轉予新北市政府之行為。

(六)捐助：指由認養者出資，並由學校自行擇定購置或修繕設施之行為。
四、實施方式：

(一)認養者經洽學校確定認養意願後，辦理認養手續。

(二)認養者之認養、經費及相關事宜，由認養者與受認養學校雙方以契約訂定之(如附件)。認養事項經雙方簽訂契約後，受認養學校應提供雙方議定認養應辦事項範圍內所需之資料及必要之協助。

(三)認養者得就學校需求事項選擇自行辦理、自行招商辦理或委由學校代為招商辦理。由認養者自行辦理或自行招商辦理者，應就認養應辦事項徵得受認養學校同意後辦理。

(四)認養者如委託學校代為招商辦理學校捐助事宜，其費用應由認養者依採購進度直接撥付廠商，或撥入學校代收代付帳號，指定用途，並依採購進度撥付廠商。

(五)經認養增置之財產，需建置產籍資料，並於即期財產報表列增量值。

(六)認養者應依約履行，並應遵守政府有關法令規定。
五、獎勵方式：

(一)認養者得於無影響認養學校活動與無損害學校設施之原則下，在認養學校內舉辦非商業性之寫生、攝影、土風舞、親子遊戲、體育活動、文化活動或其他經主管單位核准之非商業性公益活動。

(二)認養者於學校完成設施購置或修繕後，得徵求受認養學校同意，在適當地點設置紀念標誌或公告牌，其樣式、內容應經受認養學校同意後施作。
(三)認養者捐助學校設施者，依據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營利事業之捐贈，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由學校開立證明以為減稅扣繳之依據。

(四)認養者於學校完成設施購置或修繕後，依教育部所定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規定辦理獎勵及表揚。 
(五)學校鼓勵民間企業捐助，績效卓著者，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六、附則：
學校自行洽定企業認養設施購置或修繕者，得比照本計畫辦理。
附件

○○(企業機構)認養新北市○○○○學校設施改善契約（捐資範本） 

　　○○(企業機構)(以下簡稱乙方)為認養新北市○○○○學校(以下簡稱甲方) 校園設施改善，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契約內容如下：

壹、認養標的：乙方同意認養甲方校園設施改善之內容如下：(請敘明認養標的物及其包含內容及數量)

貳、認養經費：

一、乙方同意給付認養標的之經費共新台幣( )億( )仟( )佰(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二、乙方負擔認養之經費以前述額度為原則，若實際結算金額低於前款約定之金額，如經乙方之同意，得為其他必要之工程或設備採購。若實際需求金額高於前款約定之金額，除經乙方同意負擔外，甲方或其主管機關或教育部應事先籌措所需增加之經費。
三、認養標的校舍整建所需之校地產權或使用權之取得，由甲方負責。(校舍整建)
參、認養之執行：

一、本認養標的之設施改善由甲方依法招商辦理。

二、本契約乙方認養建物建造執照之起造人為甲方。

三、本契約認養標的之設施改善，應於民國( )年( )月( )日以前改善(建)完成。

四、本契約認養標的之設施改善，應依政府採購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乙方認養標的內所認養事項，於甲方校園設施改善計畫定案前或執行中有變更之必要者，應經雙方同意後辦理(必要時應徵得甲方之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之)。

六、甲方及甲方之主管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取得辦理認養標的校舍重(修)建所需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及其他必需之證件。(校舍整建)
七、本契約認養標的改(修)建之執行進度，甲方應依需要知會乙方。

八、認養經費之撥支：甲方應檢附其與廠商所訂認養標的設施改善之契約並檢附廠商已依約履行之證明文件，以書面通知乙方，由乙方逕行撥付廠商或交由甲方依契約之約定給付廠商。(乙方將認養經費撥入甲方所開設之專戶，由甲方依其與廠商所訂認養標的設施改善契約之約定撥付廠商。）

肆、完工及驗收：

一、本契約認養標的設施改善驗收完成時，甲方應知會乙方，並由甲方報請其主管機關依規定辦理驗收。

二、乙方認養之標的如屬校舍工程之重(修)建，甲方應將相關圖說妥為留存備查。

三、一方因故未能依約履行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協調解決之；本契約終止或解除之原因及效力，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伍、其他事項：

一、甲方應協助乙方依政府有關賦稅減免之規定辦理賦稅減免。

二、甲方於校園設施改善完成後，得為乙方於適當地點設置紀念標誌。

三、本契約之變更或補充，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甲乙雙方之同意，以書面定之，並列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甲方辦理本契約認養標的之設施改善，應遵守政府有關法令規定。

五、雙方於履約期間，甲方應指派專人，負責履約期間協調認養標的設施改善有關事項。

六、甲方與廠商所訂與本契約認養標的有關之契約及其他文件，乙方請求閱覽時，甲方除有法定原因外，不得拒絕。

七、本契約書乙式(　)份，由甲乙雙方及見證人各執乙份。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見證人：

代表人：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企業機構)認養新北市○○○○學校設施改善契約（自行招商或自行辦理範本） 

　　○○(企業機構)(以下簡稱乙方)認養新北市○○○○學校(以下簡稱甲方) 設施改善，並自行辦理(或自行招商辦理)，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契約內容如下：

壹、認養標的：乙方認養甲方設施改善之內容如下：(請敘明認養標的物及其包含內容及數量)

貳、認養方式：

一、前述認養標的，乙方自行辦理(或自行招商辦理)，所負擔之金額為新台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認養標的設施改善採購物料、人力所需費用、保險費等】。

二、乙方負擔之金額以不超過前述額度為原則，若實際結算數低於前款約定之金額，如經乙方之同意，得為其他必要之設備採購。若實際需求金額高於前款約定之金額，除乙方同意負擔外，甲方或其主管機關應事先籌措所需增加之經費。
參、認養之執行：

一、本契約乙方同意其認養建物建造執照之起造人為甲方，乙方認養標的重(修)建之一切事宜，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均由乙方負責。(校舍重建)
二、為利於甲方校園設施改善之整體規劃、設計及施工，乙方於自行辦理或自行招商辦理改善修建認養標的前，應與甲方充分溝通、協調。

三、本契約乙方認養之標的，乙方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完成。

四、乙方認養標的內所認養事項，於甲方學校設施改善計畫定案前或執行中有變更之必要者，應經雙方同意後辦理(必要時應徵得甲方之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同意後辦理之)。

五、甲方及甲方之主管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有關乙方自行辦理(或自行招商辦理)校舍修建所需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及其他必需之證件。(校舍重建)
六、本認養標的設施改善之執行進度，乙方應定期知會甲方。

肆、完工及驗收：

一、認養標的竣工時，乙方應知會甲方，並由甲方依規定驗收，如有未通過驗收之部分，乙方願自行或招商改善之。

二、乙方認養之標的如屬校舍之修建，乙方應將相關圖說留存甲方備查。

三、一方因故未能依約履行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協調解決之；本契約終止或解除之原因及效力，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伍、其他事項：

一、甲方應協助乙方依政府有關賦稅減免之規定辦理賦稅減免。

二、甲方於校園設施改善完成後，得為乙方於適當地點設置紀念標誌。

三、本契約之變更或補充，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甲乙雙方之同意，以書面定之，並列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乙方認養甲方之校園重(修)建，應遵守政府有關法令規定。

五、雙方於履約期間，甲方應指派專人，負責履約期間協調學校設施改善有關事項。

六、認養標的設施改善之工程或設備採購契約，列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七、本契約書乙式( )份，由甲乙雙方及見證人各執乙份。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見證人：

代表人：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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